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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技术”或“公司”）2010 年度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及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龙源技术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986 号）核准，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2,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格为 53.00 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1,166,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用 50,000,000.00 元后的募

集资金为人民币 1,116,000,000.00 元，已由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后更名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同）于 2010 年 8 月 12 日汇入公司在

中国民生银行潍坊分行开设的人民币账户。扣减审计费、律师费、路演及信息披

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7,378,500.00 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08,621,5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验证并出具中瑞岳华验字[2010]第 208 号《验资报告》。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公司已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管理专户，并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

31,714,055.12 元。2010 年 10 月 22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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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31,714,055.12 元。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

与监督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管理制

度》的要求，公司和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7 日分

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文门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

坊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为了提高公司货币资金管理水平，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2013 年

12 月 19 日，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全部募

集资金转存石嘴山银行并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关联交易议案》，同意公司将存放

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文门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

分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支行三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募

集资金全部转入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金凤支行（以下简称“石嘴山银

行”）。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与石嘴山银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石嘴山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三）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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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计划投入 

1 等离子体低 NOx 燃烧推广工程项目 5,000.00 5,000.00 

2 等离子体节能环保设备增产项目 63,435.00 36,965.00 

3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4,500.00 4,500.00 

 合计 72,935.00 46,465.00 

二、结项募投项目的完成及节余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8月 2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等离子体低 NOx 燃烧推广工程”、“等离子体节能环保设备增产项目”及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13,957.81 万元（含截

至 6 月 30 日的利息收入）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一）等离子体低 NOx 燃烧推广工程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等离子体低 NOx 燃烧推广工程项目是利用公司已经掌握的等离子体低 NOx

燃烧技术开展推广工程，加大工业应用，为基建项目投产后等离子体低 NOx 燃

烧系统的市场拓展进行前期铺垫，该项目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该项目计划通过

募集资金解决项目约 50%的启动资金，预计投入募集资金 5,000 万元，计划 2012

年 8 月完成。 

2.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等离子体低 NOx 燃烧推广工程项目已于 2012 年 8 月 20 日完成，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5,000 万元，该项目没有募投节余资金，仅余利息收入净额 91.14 万元。 

（二）等离子体节能环保设备增产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等离子体节能环保设备增产项目是为扩大原有等离子体产品的生产规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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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市场需求，包括应用于电厂锅炉和工业窑炉的等离子体点火设备、等离子体

低 NOx 燃烧系统等系列节能环保产品。项目计划总投资 63,435 万元，包括建设

投资 25,620 万元，配套流动资金 37,815 万元（包括铺底流动资金 11,345 万元，

根据中外合资企业的有关规定，将全部流动资金都计入了总投资）。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投资 36,965 万元，其中用于建设投资 25,620 万元、用于配套流动资金

11,345 万元。原定完成时间 2012 年 2 月。该项目预计效益为年新增销售收入（不

含税）144,000 万元、年新增利润总额 21,820 万元。 

2.项目调整审议情况 

2012 年 2 月 29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将等离子体节能环保设备增产项目完

成时间调整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3 月 1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将等离子体节能环保设备增产项目完

成时间调整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3 月 25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调整本项目建设内容：不再建设试

验台、燃烧器流场测试系统、CFB 燃烧室系统等内容。产品试验研发中心与办

公楼将统筹考虑设计。调整了厂房建设面积和建设高度。并对加工设备和检测设

备采购方案进行了调整。同时将等离子体节能环保设备增产项目完工时间调整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 

3.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等离子体节能环保设备增产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效益尚未达到预期数据。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等离子体节能环保设备增产项

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1,578.65 万元，节余资金总额 10,734.03 万元（含利息收入

净额 5,347.68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实

际投入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占承

诺投资金

项目节余

金额 

利息收入

净额 

项目节余总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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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比例 

等离子体节能

环保设备增产

项目 

36,965.00 31,578.65 85.43% 5,386.35 5,347.68 10,734.03 

4.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公司利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在北京国电新能源研究院

平台基础上建立了燃烧技术研究所。因此，公司调整了本项目建设内容，不再建

设试验台、燃烧器流场测试系统、CFB 燃烧室系统等内容。产品试验研发中心

与办公楼统筹考虑设计。同时对加工设备和检测设备采购方案进行了调整。 

（2）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谨慎使用

募集资金，从项目实际情况出发，严格管理，合理配置资源，控制采购成本，有

效节约了开支。 

（3）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收益；同时募集

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 

（三）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项目的基本情况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是为配合产能扩大进行的营销网络建设，使市场销售的渠

道建设与产能扩张相匹配。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4,500 万元，全部使用募集资金，

计划 2012 年 8 月完成。建设资金投入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数量 单位 金额 项目 数量 单位 金额 

国内销售机构 网络视频会议系统 1 套 60 

办公场所 1,800 ㎡ 1,260 服务器 6 台 60 

库房 540 ㎡ 270 PC 机 90 台 45 

装修费 1,800 ㎡ 234 路由器 90 台 9 

国外销售机构 防火墙 2 套 18 

美国办事处 100 ㎡ 57 交换机 12 台 7.2 

俄罗斯 100 ㎡ 48 打印机等办公设备   60 

印度 100 ㎡ 35 软件费用   120 

印尼 100 ㎡ 35 产品认证费用   400 

汽车 9 台 135 国际展览 20  450 

办公设备（国

内） 
9 套 90 国际代理费用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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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数量 单位 金额 项目 数量 单位 金额 

办公设备（国

外） 
4 套 90 咨询费用   300 

    人员培训   150 

    筹备期人员费用   90 

    其他费用   176.8 

金额合计 4,500 

2.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已于 2012 年 8 月 20 日完成，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186.09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节余资金总额 3,132.63 万元（含利息收入净额

818.71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实

际投入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占

承诺投资金额的

比例 

项目节余金

额 

利息收

入净额 

项目节余

总额 

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 
4,500.00 2,186.09 48.58% 2,313.92 818.71 3,132.63 

3.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海外推广策略，海外办事处建设、参加展会

费用少于预计。 

（2）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谨慎使用

募集资金，从项目实际情况出发，严格管理，合理配置资源，控制采购成本，有

效节约了开支。 

（3）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收益；同时募集

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 

三、本次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结项，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拟将节余募集资金 13,957.81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含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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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满足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需求，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有利于实

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公司本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节余募集资金已到账超过一年。本次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相抵触，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高风险投资，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将全部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节余募集

资金 13,957.81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含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议

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节余募集

资金 13,957.81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含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期可使用状

态。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

率，满足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需求，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有利于实

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所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五届二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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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及五届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有利于核心业务持续稳健发展需求，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

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综上所述，中银证券对公司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无异议，该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页无正文，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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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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